长沙市轨道交通1（含北延线）、2、3、4、5号线、西环线运营期2023年-2025年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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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1.本项目服务内容为长沙市轨道交通1（含北延线）、2、3、4、5号线、西环线车站站厅、站台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和空气卫生检测服务，并出具检测报告。

2.根据WS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的要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项目为新风量、送风卫生指标（细菌总数、真菌总数、PM10、β-溶血性链球菌）、风管内表面（细菌总数、真菌总数、积尘量）和空调冷凝水、冷水却中嗜肺军团菌相关指标等。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检测检测项目为温湿度、风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醛、可吸入颗粒、细菌总数、照度和噪声等。

3.供应商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开展车站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检测项目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项目。检测项目、检测频次、检测点布置、检测要求、抽样比例及检测报告等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规定（详见本用户需求书第三章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内容）。新风量、空调冷凝水、冷水却中嗜肺军团菌检测点数量分别不少于1个/站；其他检测项目各项指标的检测点数量不少于3个/站，具体根据各个车站公共场所的面积确定检测点的数量。
4.检测结果超标时，供应商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人进行整改，提供免费复测直至检测合格，出具正式的合格报告。
招标范围

长沙市轨道交通1（含北延线）、2、3、4、5号线、西环线运营期车站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服务项目，全线共124个车站,有12个为换乘站。尚双塘站、坪塘站、双湖站、黄家湾站、船形山站、金盆丘站、金霞站为高架车站，其余均为地下车站。
二、项目计划
项目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总计27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人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27个月），其中除西环线合同周期检测2次外，其余均检测3次，具体检测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

工作计划
合同履行阶段，各线路的公共场所检测按以下三个阶段开展，具体根据采购人的实际要求可以合并开展。

第一阶段：供应商制详细的现场检测方案，明确各线路检测时间、检测场所、检测项目及现场联络人员等信息。

第二阶段：供应商分线路开展现场检测，出具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的格式要求见本用户需求书第六章项目验收第三点验收标准第四点验收成果。

第三阶段（如有）：供应商检测结果超标时，供应商应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指导采购人进行整改，根据采购人通知（电话、信息、文件等方式）及时提供免费复测直至检测合格，出具合格报告。
（三）现场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1.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指标主要为：新风量、送风卫生指标（细菌总数、真菌总数、PM10、β-溶血性链球菌）、风管内表面（细菌总数、真菌总数、积尘量）和空调冷凝水、冷水却中嗜肺军团菌。
2.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指标主要为：温度、湿度、照度、噪声、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PM10、甲醛、细菌总数等。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表一中所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要求等内容），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表一：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
	卫生部令第80号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3
	卫监督发【2006】53号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4
	GB37488-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5
	GB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6
	GB 9672-1996
	《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

	7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8
	GB/T18204.1-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9
	GB/T18204.4-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10
	GB/T18204.3-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3部分：空气微生物》

	11
	GB/T18204.5-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5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12
	GB/T18204.6-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6部分：卫生检测技术规范》


四、项目管控要求

人员配备要求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技术、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全面协调跟进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途不得随意换人；遇特殊情况须变更项目负责人的，供应商安排的接替人员的资质、技术能力、服务经验应等同于或优于被替换的项目负责人，并书面报采购人审批同意后方可换人。

项目服务期间，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供应商员工的合法权益。因供应商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人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供应商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人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不干预采购人内部事务。

设备配备要求

项目实施所需的所有设备、仪器及工器具（包括应校核标定的仪器设备）等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并确保符合国家、行业相应标准，采购人不予核查。
安全管理规定

1.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在地铁范围内严禁吸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设备，规范用电。

2.进入作业场所，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请销点，供应商在采购人的带领下进入检测现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作业场所。
3.供应商不得对采购人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按照采购人规章制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4.供应商不得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格遵守采购人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五、项目实施要求

工作时间和范围

1.供应商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人进场通知为准，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

2.供应商项目响应时间以2个工作日为准，采购人发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供应商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核。
3.现场检测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提交采购人。
4.在如遇大客流、重大活动、节假日或其他特别情况时，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调度指挥，合理调配现场检测情况，确保地铁车站服务质量和现场安全要求。
六、项目验收
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人相关人员组成。

验收周期
本项目按照合同要求每年进行进度验收，总计3次进度验收完成后进行履约验收。
验收标准

1.现场检测过程未出现影响采购人安全质量及地铁运营的情况。
2.供应商在采购人约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本项目合同及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技术规格书（如有）所列内容，检测报告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服务内容获得采购人及相关单位认可。

3.供应商在现场检测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齐全的检测报告及现场检测影像、视频等资料。
4.检测报告要求：检测报告共3份，须符合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

2套根据检测类型分别出具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即2本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2本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共4本报告，每本内包含8个车站的检测项目接结果等内容。
（2）1套按车站出具报告，即1个车站1本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1本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便于公共场所卫生信息公示使用。
5.验收周期内，发生的考核情况、现场检查问题均已按要求进行闭环处理。

以上内容全部符合要求即认为项目完成，通过周期验收。

验收成果
1.供应商在现场检测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齐全的检测报告及现场检测影像、视频等资料。
2.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每年检查完毕出具检测报告，报告共3份。
3.检测报告要求：每年检查完毕出具检测报告3份。
（1）2份为分线路分类型出具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即一条线路2本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2本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
（2）1份为分车站出具，即1个车站1本室内空气卫生检测报告，1本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报告。
七、考核标准

质量考核标准

项目考核每年度进行一次，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每年度由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适用两个及以上考核标准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

1.供应商违反采购人相关规定、制度，原则上按照《生产安全事故（事件）调查处理规则》、《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

2.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供应商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需承担全部责任。除此以外，还需向采购人赔付由采购人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乘客的人数、受伤害的程度、招标人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人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及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因供应商违反相关规定、制度对采购人造成影响，按照质量考核标准表、考核支付表（单次）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表二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现场检测报告不能在规定时间前提交的。
	延迟5个工作日内的，每推迟一个工作日扣1分，超过5个工作日，每延迟一个工作日扣3分，累计推迟X个工作日，扣3*X分。
	

	2
	供应商收到采购人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2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1分，累计推迟X天，扣1*X分。
	

	3
	供应商在采购人作业范围内吸烟。
	每次扣3分。
	

	4
	供应商未经允许私自触碰采购人设备、乱拉乱接电线。
	每次扣3分。
	

	5
	供应商在采购人作业范围未按要求穿戴劳保用品。
	每次扣3分。
	

	6
	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进入车站或其他作业场所。
	每次扣3分。
	

	7
	服务过程出现其他违反采购人其他制度，未造成影响的。
	每次扣3分。
	


考核支付标准
当供应商的行为给采购人造成一定影响，发生影响运营安全的一般及以上的事故，单次进度支付直接扣40分，且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解除服务合同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表三  考核支付表

	考评等级
	考评标准（基础分100分）
	备注（对应扣款）

	A级
	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100%。
	0元

	B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90%。
	扣除10%进度款

	C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80%。
	扣除20%进度款

	D级
	综合考评分<60分，支付比例70%。
	扣除30%进度款，赔偿相关损失，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当综合考评分80分以上（含8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8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供应商应遵守《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